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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受送达人：朱贻进，住址：江西省九
江市都昌县大沙镇大沙新街社区王家
湾 ， 居 民 身 份 号 码 ：
360428197401031636。

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于
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6月1日在灵
德里61号为11名患者开展口腔诊疗，共
收取诊疗费 5180 元，违反了《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据《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七条第一
款第（二）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作出

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非法所得伍仟壹
佰捌拾圆整；2、没收器械；3、罚款人民币
叁仟圆整。同时责令你立即停止执业活
动。

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将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杭下卫医罚
[2016]5008号）送达你，我局现依法公告
送达。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11月1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1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6297期

浙江销售2498414元，返奖额670485元。浙江福彩官
微“双色球模拟投注，20万奖金快乐玩”21日开始。本
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0月30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3909593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216元

浙江中奖注数

523

0

71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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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6297期 投注总额：490020元

奖池累计58.1355万元滚入下期。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
请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6年10月30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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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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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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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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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6127期
全国销量:377635784元 浙江销量：29844818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5注二等奖（宁波5注，杭州、温州各3
注，湖州2注，金华、丽水各1注）。奖池累计12.0869
亿元滚入下期。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69999998
元。六等奖派奖奖金余额：407013160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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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3875号
陶建华、陶建军: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469号

杭州雅各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原告杭州苏泊尔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雅各布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2月21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496号

杭州雅各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原告杭州苏泊尔
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雅各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2月21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963号

王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项建中诉被告王建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2月16日上午9时05
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865号

童理军、戴秋如：原告胡红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7民
初865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206条、第20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一、被告童理军、戴秋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返还原告胡红军借款3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
年11月2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6%计算的逾
期利息。二、驳回原告胡红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0元，
公告费950元，由被告童理军、戴秋如负担。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淳安县人民法院领取判决书
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104号

童为国：本院受理原告徐秀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2月10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870号

余建鑫：本院受理原告郑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2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569号

肖元通：本院受理原告方泽平诉被告肖元通、洪
丽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256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902号

林夏秋、杨天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令状式
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转普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相关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由本院审判员卓黎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姚亚
琴、徐爱飞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7年1月17日
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金锋、金淑燕：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齐翼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金锋、金淑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204民初5654号】，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汪晓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胡根世、方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1
月19日08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李超峰、杨孟宏：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华安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超峰、杨孟宏追偿权纠纷一案【案
号：（2016）浙0204民初6370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
理审判员汪晓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
方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1月19日08
时4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711号

陈忠杰：本院受理原告张志毅与被告陈忠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448号

慈溪市掌起鸿奕汽车用品厂、沈红羽：原告柳志
嫩为与被告慈溪市掌起鸿奕汽车用品厂、沈红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212 民初 54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527号

朱永林：本院受理原告诸根华诉被告朱永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899号

王飞龙：本院受理原告陈军诉被告王飞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5899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令：被告王飞龙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陈军归还借款211295.5元，并支
付相应利息（自2016年6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驳回原告陈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15元，财产保全费1758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423元，由被告王飞龙负担6675元（含公告
费650元），由原告陈军负担748元。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吴志芬、夏海宝、董秀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夏利琦、吴志芬、
夏海宝、董秀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保全裁定
书、转普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8：40在本院鄞江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6731号

刘展裕：本院已受理原告曹海斌与被告刘展裕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0212民初067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6204号

宁波市鄞州和美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宁
波市鄞州万荣印花厂为与被告宁波市鄞州和美服饰有
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0620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6186号

虞世杰：本院受理原告颜小华诉你和王佩燕保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929号

丁峰：原告唐海嘉与被告丁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民初79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876号
徐美丽、阮华法：本院受理原告李

西奎诉被告徐美丽、阮华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187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176号

姬展超：本院受理原告徐满香诉
被告姬展超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5176号民事判决书。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5709号

洪剑冰：本院已受理原告卢松年与被告洪剑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0212民初057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7927号

蔡林飞：本院受理原告熊利艳与被告蔡林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1月17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730号

严加本、吴思思：本院受理的原告台州兆银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严加本、吴思思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212民初47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
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844号

李磊：本院受理原告李元宏与被告李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12民初584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978号

宁波圣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鄞州合众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圣邦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戴宇浩、张佩君、宁波市新震洲精密铸造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6284号

蒋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慈溪支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82民初628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5民催27号

杭州远航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因灭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该汇票号码为30800053/94649722、汇票金额为人
民币5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
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杭州远航电气技术有限
公司。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800053/94649722、汇票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
人为宁波日达服装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象山诚鑫针织面
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招商银行宁波象山支行、出票日
期为2016年9月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3月1日、最
后持票人为杭州远航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
的期间：自2016年10月28日起至2017年3月16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到期后5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586号

吕树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城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 0602 民初 55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81号

潘奇：本院受理原告万成娥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59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42号

绍兴波斯达车业有限公司、林美容、徐良球：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59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97号

曹连鸿：本院受理原告陈宝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59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233号

沈国强、吴旭东：原告叶建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623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964号

单元根、徐竹红、孙子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
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天和30天，并定于2017年2月16日上午10
时45分在袍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11084号

蒋佩：本院在审理原告边诚与被告宣绍民、宣丽
红、蒋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无法按照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定于2017年2月7日15时
3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63号

温州市龙湾永昌阀门管件厂：本院受理原告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城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
字第56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
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341号

王爱月：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
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2月9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704号

袁水平：本院受理原告陆于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2月13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847号

叶明桃、褚桂香：本院受理原告池伟辉诉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
他方式向你方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
初8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
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870号

刘秋生：本院受理温州大东纸
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秋生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287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委托，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拍卖台州利时龙金属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为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台州利时龙金属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作为一个标的进行拍卖【债权本金为人民币2000万
元，利息为人民币235万元，本息合计人民币2235万元（截至2013年5月31日）】，起拍价人民币880
万元。本次拍卖设保留价。

二、拍卖方式：采取增价拍卖方式。
三、报名参加竞买必须提供或签署下列文件：
（一）1、法人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卖时还须携带

法人公章与法定代表人的印章，受法定代表人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带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
身份证件）；2、其他经济组织：核准或批准本单位成立的文件原件、负责人任职证明原件、负责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卖时还须携带单位公章与负责人的印章，受负责人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
带负责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3、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拍卖时还须携带印章，受委托
参加拍卖的须携带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二）竞买人签署的《竞买人声明》。（三）竞买人同意拍
卖人声明的书面意见。

四、上述文件或证件，经拍卖人审查认为合法、有效则确认有效竞买人的资格，并由拍卖人通知
竞买人向指定账户交纳保证金100万元。

五、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由拍卖人发给《竞买证》方可参加拍卖。如竞买人竞得标的，保证金则
作为首付款；如竞买人未竞得标的，保证金在五个工作日内如数退回，但不计算利息。

六、竞买人可向本公司索取《不良债权资产清单》。
七、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特别注意下列事项：各债务人(含保证人和

抵押人)可对买受人催讨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务人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本公
告发布之日后买受人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与委托人无任何关系。

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6室；报名、咨询时间：即日起至2016年11月7日下午
16时止；拍卖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1室拍卖厅；拍卖时间：2016年11月8日上午10
时；联系人：钟先生；联系电话：0571-87083931 13958023092；杭州市工商局上城分局监督电话：
0571-87827155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二O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资产拍卖公告

杭州周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曾与周柏林、周柏荣签订有《委托管理杭

二泥厂区的协议》，后因董事会决定“物管协议必须
与法人单位签署”，在2011年2月22日与周柏林、周
柏荣、倪仁祥三人组成的杭州周祥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了《物业管理协议》等合同，用于替代原个人
签订的协议和其他相关约定，该协议有效期两年，已
逾期终止。为明确权责，特通知贵公司重新签订物
管协议。 杭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日

通 知


